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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图

将污水直接排放在未做防渗漏处
理的土坑内，土坑长数百米，还擅自将
一部分存有废水的土坑进行填埋……
7月30日中午，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记者跟随“江淮环保世纪行”采访组来
到马鞍山利民星火环保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以“环保”命名的企业，可是在厂
内，一堆堆裸露在外的废渣堆积如山，
一口存有废水的土坑，废水“绿”得可
怕，并一直向外溢出……没有任何防护
措施。

一口“中毒”很深水坑，一直向外溢出

而在废渣对面不远处，一口“水塘”格外醒目，采访组已看到，都很

惊叹：“这水太绿了，一看就是中毒很深的水”。

采访中获悉，这是该企业自己挖的土坑，污水直接排放在未做防

渗漏处理的土坑内，土坑长数百米，厂方还擅自将一部分存有废水的

土坑进行填埋，今年 5 月份已被环保部门检查到，冲渣废水 pH 值

12.34，属于强碱性。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据悉，这个蓄水池是利民星火公司自循环所用，主要用于生产原料、钢

渣的浇水粉化。而蓄水池中的水不能满足日常生产需求，又外接工业用水

补充水源。当暴雨来临时，有部分碱性水通过蓄水池溢流口排出，由于该水

池与周边水系相通，导致附近沟渠水质呈强碱性，对周边水质造成了污染。

“汛期废水池水位的确很高，为此厂房在废渣地挖了土坑进行填

埋。我们已经有了整改方案，8月份，将在钢渣堆场南侧设置一道防渗

墙，废水也会沿着现有水渠排入新建的调节池。经过处理后，一部分留

在厂内循环利用，另一部分达标后外排”。据该企业经理温业云介绍，

对于露天废渣堆放，明年也将全部引入厂房内，或者采取防护措施。

对于环保企业如此污染，马鞍市环保局也下达整改通知书，并依

法规定，罚款56000元。

“马钢集团下属有不少分公司，马鞍山市列入国家限期治理项目

35个。目前已完成27个，还剩8个，均是马钢集团的。”马鞍山市副市

长杨跃进告诉记者，现在也全面开工，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届时将全部

升级改造，达标排放。

星报讯（正言 戴英杰 记者 王玮伟）“放着违纪的几
百万不要，却拿涉嫌违法的几十万，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7月30日，合肥市中院法庭上，安徽省国土资源储备
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尔发认为，检方对其涉嫌受贿97.5万元
的指控并不属实。其辩护人为其做无罪辩护。

他人代为出资
现年 60 岁的王尔发，出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2009

年，其任安徽省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主任期间，与北京

的汪涌、王拓等人结识。经三人商量共同成立两家公司，

利用王尔发职务便利，参与安徽省六安市寿县正阳关土地

复垦项目获取利润。

同年 8 月 17 日，王尔发出资 25 万元，与汪涌在北京成

立中恒日辉（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中恒公司”）。中

恒公司又与王拓控制的北京创成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成立北京新源地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新源公

司”）。在成立新源公司过程中，依约定王尔发需出资97.5

万元。然而，王尔发称没有资金，汪涌为顺利获得寿县正

阳关土地复垦项目，为王尔发出资97.5万元。

“成立公司是为了解决寿县土地复垦项目的资金问

题。”王尔发称，2008年8月份，该项目获批后，一直未找到

合适的投资方，这时汪涌、王拓表示对该项目感兴趣，有出

资意愿。但出资要求是要求王尔发或其亲属参股，以降低

投资风险。

辩护否认受贿
检方指控，2009年9月，新源公司与安徽省国土资源储

备发展中心下属的安徽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签订了合作开

发六安市寿县正阳关土地复垦项目的协议。2011年，新源

公司收到安徽地产综合开发总公司转款7022.7万元。王尔

发安排其侄子王某某到北京取回其在中恒公司的出资款25

万元，以及在新源公司并未实际出资的97.5万元。至案发

时，新源公司账内尚留存非法利润1213.29万元。

对于此项指控，王尔发当庭否认。“首先，新源公司在

工商部门的登记资料中并没有我作为股东的出资记录，其

次，我曾给汪涌他们几百条珍珠项链，价值百万元，所以

97.5万元仅是抵押货款，不能算成立公司的出资款。”

王尔发的辩护人表示，此次项目总额7000多万元，其

中成本3000多万元，王尔发作为中恒公司的股东，粗算下

来，其正当收益应该为800万元以上。可王尔发早在2011

年6月便撤股，只拿回属于自己的本金，不存在受贿。“没有

必要放着违纪的几百万不要，却拿涉嫌违法的几十万，这

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另外，其辩护人称，两家公司合作开发，属于合法经

营，其所获得利润自然是合法利润。新源公司账内尚留存

的1213.29万元，只能视为未分的合法利润，不能称之为非

法利润。

检方认为：被告人王尔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97.5万元，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并未当庭宣判。

堆积如山的废渣，全部裸露在空地上，没有任何防护。

这家环保企业一点也不“环保”

一堆堆裸露在外的废渣，堆积如山
一口存废水的土坑，“绿”得可怕

蓄水池已经“绿”得可怕，监测人员表示这是强碱性造成的。

合伙开公司拿项目，涉嫌受贿97.5万
省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尔发昨受审，当庭否认受贿

一座座废渣“小山”相当“壮观”

进入厂区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座废渣

“小山”，连绵有好几十米，看起来相当“壮观”。记者

发现，这些废渣，都是炼钢过程中产生的，来到这里，

就是接受“深加工”，提炼有用金属等。

该企业属于马钢集团，目前正在积极整改。本是

“废物利用”的好事，可该企业将大量炼钢废渣等物

料，露天堆放在厂内空地上。记者一行在堆积处看

到，废渣未采取防风抑尘措施，未及时采取洒水等防

尘措施，粉尘污染严重。厂内，一个个工人都戴着口

罩。而现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这些废渣不会有灰

尘，再加上不间断地洒水，不会出现粉尘污染的情

况。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走近“山堆”，看到地上

随处可见黑色粉尘，由于车辆在移动中洒落焦炭，再

经碾轧，地面上已堆积起厚厚一层灰尘。一阵风刮

过，尘土飞扬。

堆积如山的尾渣不但占据了基地大量的场地，更

为严重的是，它们还是潜在的污染源。

“尾渣成分复杂，不仅会产生较大的扬尘，还会对

附近的水源和耕地产生污染。”随行的省环监局工作

人员介绍，对于尾渣的处理，应该及时进行防护掩盖，

不能一堆了之。


